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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１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８

，

４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

本

０．０２４％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对价方案：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

流通股获得

３．５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经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成都隆迪实业有限公

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

切实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定

承诺义务

２

德阳恒鑫化工实验厂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

切实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定

承诺义务

３

马慧玲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

切实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定

承诺义务

上表中承诺内容包括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

承诺及所有的追加承诺。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９８

，

４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成都隆迪实 业

有限公司

２２

，

１８８ ２２

，

１８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

２

德阳恒鑫化 工

实验厂

２０

，

６０１ ２０

，

６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

３

马慧玲

５５

，

６７９ ５５

，

６７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

合 计

９８

，

４６８ ９８

，

４６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４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１１

，

５０６

，

２６６ ２７．２７％ １１１

，

４０７

，

７９８ ２７．２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２

，

１８９ ０．０３％ １４２

，

１８９ ０．０３％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１１

，

２９１

，

２２６ ２７．２２％ ４２

，

７８９ １１１

，

２４８

，

４３７ ２７．２１％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４

，

２２６ ０．０２％ ５５

，

６７９ ８

，

５４７ ０．００２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８

，

６２５ ０．００２％ ８

，

６２５ ０．００２％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１

，

５０６

，

２６６ ２７．２７％ １１１

，

４０７

，

７９８ ２７．２５％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９７

，

３７６

，

６２７ ７２．７３％ ２９７

，

４７５

，

０９５ ７２．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

，

４６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９７

，

３７６

，

６２７ ７２．７３％ ２９７

，

４７５

，

０９５ ７２．７５％

三

、

股份总数

４０８

，

８８２

，

８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８

，

８８２

，

８９３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马慧玲

７５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０ ０ ５５６７９ ０．０１３６

无增持

、

减

持

、

解除限

售外的股份

变动情况

２

成都隆迪

实业有限

公司

２９８８７ ０．００９ ０ ０ ２２１８８ ０．００５４

无增持

、

减

持

、

解除限

售外的股份

变动情况

３

德阳恒鑫

化工实验

厂

２７７５０ ０．００９ ０ ０ ２０６０１ ０．００５

无增持

、

减

持

、

解除限

售外的股份

变动情况

合计

１３２６３７ ０．０４２

注

９８４６８ ０．０２４

注：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一栏中，由于公司曾于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

行

４２

，

５３０

，

２７８

股、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三位股东的持股比例

均按股改实施日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公司总股本

３０３

，

３５２

，

６１５

股计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１４５

家

６０

，

３５３

，

６０７ １９．９０

２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９

家

３８２

，

９８０ ０．１１１

３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９

家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４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友利控股本次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目前

均已严格遵守了承诺，履行了法定承诺义务；友利控股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相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友利控股本次

９８

，

４６８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流通。

友利控股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东履行股权分置改革

的承诺，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流通股股份将依据法律、

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

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如果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

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

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的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

况：

在本次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中， 成都隆迪实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因司法判决受让了原成都制药五厂所持有的公司

２９

，

８８７

股有限售

条件股份；德阳恒鑫化工实验厂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因司法判决受让了原成都

市金属制品厂所持有的公司

２７

，

７５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马慧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因司法判决受让了原上海银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

７５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上述三家原股东由于在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未能提供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所要求的申请文件而无

法执行对价安排，双良科技分别为其垫付了

７

，

６９９

股、

７

，

１４９

股和

１９

，

３２１

股股

份。 新股东在受让了相应股份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向双良科技偿还了被垫

付的股份。

十、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５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会议由董事长成卫

文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会董事以记

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西富源贸易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为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在九江银行申

请的银行承兑汇票之敞口部分人民币肆仟万元（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富源”）

２

、本次担保数量：肆仟万元（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壹亿贰仟万元（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反担保方名称：易明超、陈保华、江西广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辰实业”）

反担保方式：易明超、陈保华以其合计持有江西富源

２０％

的股权为本公

司的保证提供反担保。广辰实业以其整体资产为本公司的保证追加反担保。

４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

累计金额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５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会议决议本公司为江西富源在九江银行申请的

银行承兑汇票之敞口部分人民币肆仟万元（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本公司与江西富源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在北京签署了《担保协议》及《反担

保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认为该笔担保不存在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壹

亿贰仟万元（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此项担保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西富源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注册地点：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学院路石泉村综合楼

工商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１７７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税务登记证：赣国

３６０１１１７９９４６２５１２

号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涉及凭许可证、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经营的项

目除外）

２

、江西富源现股东为易明超（持有

６５％

股权）、陈保华（持有

３５％

股权），

该公司与本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无关联关系。

３

、最近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６９

，

１９４

，

３８７．９８ １７４

，

６５５

，

８９０．０６

负债总额

４８

，

９５７

，

２６５．８０ ４６

，

９５７

，

４０７．７９

其中

：

贷款总额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０

，

２３７

，

１２２．１８ １２７

，

６９８

，

４８２．２７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０

，

９９３

，

９１１．６４ １１８

，

２８２

，

７０５．５３

营业利润

１４

，

２８３

，

１２２．２４ ９

，

４３２

，

１１５．３９

净利润

６

，

７６９

，

１８８．０３ ７

，

４６１

，

３６０．０９

信用等级：良好 无逾期负债

江西富源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２６．８９％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期限：自该笔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４

、公司与江西富源签署了《反担保协议》：江西富源现股东（易明超持有

６５％

股权、陈保华持有

３５％

股权）将其持有的

２０％

股权向本公司提供质押。

５

、反担保条款

①

为保证本公司的合法权益，易明超、陈保华和江西广辰实业有限公

司愿意作为江西富源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作为本公司为江西富源提供的所有

保证的反担保， 其中易明超和陈保华以其合计持有江西富源

２０％

的股权为

本公司的此次保证提供反担保（易明超和陈保华持股比例为：易明超持有江

西富源

６５％

的股权，陈保华持有江西富源

３５％

的股权；其中，易明超以其持有

的

５２％

股权，陈保华以其持有的

２８％

股权，此前已经向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此次反担保的股权为：易明超持有的富源贸易

１３％

股权，陈保华持有的富源

贸易

７％

股权）；广辰实业以其整体资产为本公司的保证追加反担保。

②

本协议签署的同时，本条确定之合计持有江西富源

２０％

股权的股东

均应在《反担保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其确认行为即代表：其同意以其持有

江西富源

２０％

的股权提供反担保，其与本公司的股权质押担保关系成立。

③

若江西富源到期不能归还银行承兑汇票之敞口部分人民币肆仟万

元（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导致本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本公司有权根据本协议

或股权质押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对江西富源之股东行使股权质押担保权

利，质押股权无偿转让给本公司，以保全本公司担保权益。

６

、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

１

）江西广辰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雷小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整

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２３１４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南昌市福州路

８

号

税务登记证：

６１２６５４７８－５

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施工、园林绿化（凭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信息

咨询；金属材料、矿产品、化工材料、物业管理；服装、纺织品、日用百货、日用

杂品、家用电器的批发及零售；房屋租赁；建筑智能化；煤炭批发经营。

（

２

）广辰实业现股东为雷小飞（持有

８５％

股权）、 李佳（持有

１５％

股权）。

广辰实业及其股东与本公司、 本公司所属分支机构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最近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８

，

２５６

，

２６１．５４ １５２

，

８５６

，

０８８．０２

负债总额

２９

，

８６５

，

４７８．７１ ２５

，

２３０

，

４７８．４１

其中

：

贷款总额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８

，

３９０

，

７８２．８３ １２７

，

６２５

，

６０９．６１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营业总收入

３３０

，

８９８

，

４５１．６８ ２１８

，

２５６

，

１５３．４６

营业利润

２３

，

９８６

，

２１３．５４ １３

，

８９９

，

１２３．３０

净利润

１６

，

７５４

，

２４８．１５ １０

，

４５２

，

２６４．１２

广辰实业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１６．５１％

。

经本公司董事会、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所进行的尽职调查，

广辰实业的资产及股权无设定担保、 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无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公司为江西富源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规定。 江西富源商业信誉值得信赖，经本公司董事会进

行尽职调查，江西富源对其债务具有偿还能力；本公司与之签署了充分、切

实可行的《反担保协议》，设定的反担保措施严密、可靠，本次担保行为不会

损害本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壹

亿贰仟万元 （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合计占

２００９

年中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２４％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

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温州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经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温州银行”）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起在温州银行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以下简称

“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具体如下：

一、基金转换适用基金

本次开通基金转换的基金为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货币市场基

金、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及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起， 投资者可在温州银行办理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

务，

二、基金定投适用基金

本次开通基金定投的基金为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货币市场基

金、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及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起，投资者可在温州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三、重要提示

１

、 基金转换费用的收取方法及业务规则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

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上述基金间办理转换业务的最新公告；本公司有权根据

市场情况对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转换费率的设定等做出调整，但最迟应在

调整生效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２

、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Ａ

级基金份额与

Ｂ

级基金份额之间不

能直接进行转换。

３

、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关于限制大额申购、暂停或拒

绝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对基金转换的最低份额起点不设限制， 如温州银行有其他规定

的，遵循温州银行的规定。

４

、基金定投的申购费率同普通申购费率，具体办理的业务规则和程序请

遵循温州银行的规定。

５

、温州银行基金定投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

四、咨询方式

１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７－９６６９９

，或前往温州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２

、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话

费）、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温州银行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温州银行

为旗下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货币市场基金、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及诺安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起，投资者可在温州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

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７－９６６９９

，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３３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２３

，

５９０

，

１０４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作为

股权登记日，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公司原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

１

、持有的亚盛集团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

Ａ

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股份数量占亚盛集团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３

、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亚盛集团的股份总数

１％

时，在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公告期间不停止出售股份。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原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均严格遵守着上述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进行了第一次、 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上市股份总数量为

２２０

，

２２９

，

８９６

股，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公告》。

（单位：股）

股改实施后 变动数 本次上市前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１１，０８４，３８０ ０ ２１１，０８４，３８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２３２，７３５，６２０ －２２０，２２９，８９６ １２，５０５，７２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４３，８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２２９，８９６ ２２３，５９０，１０４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Ａ

股

９９７，３７０，５５６ ＋２２０，２２９，８９６ １，２１７，６００，４５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９７，３７０，５５６ ＋２２０，２２９，８９６ １，２１７，６００，４５２

股份总额

１，４４１，１９０，５５６ ０ １，４４１，１９０，５５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４

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有关事宜》的要求，华龙证券对本公司的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进行了核查，出具了《保荐机构关于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形成的结论性意见为：

１

、自亚盛集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至今，亚盛集团原非流通股股东均履行了其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２

、本次亚盛集团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４

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事宜》等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２３

，

５９０

，

１０４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１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１

，

０８４

，

３８０ １４．６５％ ２１１

，

０８４

，

３８０ ０

２

山东龙喜集团公司

６

，

７２０

，

４７２ ０．４７％ ６

，

７２０

，

４７２ ０

３

甘肃金塔县恒盛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７８５

，

２５２ ０．４０％ ５

，

７８５

，

２５２ ０

合 计

２２３

，

５９０

，

１０４ １５．５２％ ２２３

，

５９０

，

１０４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１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１１

，

０８４

，

３８０ ０ ２１１

，

０８４

，

３８０

２

山东龙喜集团公司

７８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５９

，

５２８ ６

，

７２０

，

４７２

３

甘肃金塔县恒盛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７

，

８４４

，

７８０ ７２

，

０５９

，

５２８ ５

，

７８５

，

２５２

４

甘肃金盛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

，

２４５

，

６６０ ４０

，

２４５

，

６６０ ０

５

甘肃宏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６２４

，

７６０ ２０

，

６２４

，

７６０ ０

６

甘肃省国营生地湾双丰化工厂

１５

，

２４０

，

４２０ １５

，

２４０

，

４２０ ０

合计

４４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２２９

，

８９６ ２２３

，

５９０

，

１０４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１１，０８４，３８０ －２１１，０８４，３８０ 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５０５，７２４ －１２，５０５，７２４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２３，５９０，１０４ －２２３，５９０，１０４ ０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Ａ

股

１，２１７，６００，４５２ ＋２２３，５９０，１０４ １，４４１，１９０，５５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２１７，６００，４５２ ＋２２３，５９０，１０４ １，４４１，１９０，５５６

股份总额

１，４４１，１９０，５５６ ０ １，４４１，１９０，５５６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O九年九月一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关于万家旗下基金在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开通定期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起在江海证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开通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１８０

，基金代

码：

５１９１８０

）、万家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公用，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３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５１９５０８

）、万家增

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２

）、万家和谐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前端，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１

）、万家双引擎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３

）、万家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５

）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下简称

“基金定投” ）。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稳增债券， 基金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１８６ Ｃ

类

５１９１８７

）将在打开申购、赎回业务的同时开通在江海证券的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江海证券提交申请， 约定每月固

定的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 由江海证券在设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资者

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

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方式

１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放式基金

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江海证券的相关规定。

２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江海证券网点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的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江海证券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江海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投资金额， 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限为

人民币

１００

元，级差为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

（五）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１．

投资者应遵循相关江海证券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２．

江海证券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

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３．

投资者需指定相关江海证券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４．

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江海证券的规定为准。

（六）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七）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公告第五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

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八）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江海证券的相关规定。

（九）有关定期定投活动的相关事项可关注江海证券的相关公告。

（十）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

０２１

）

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十一）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

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信达证券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签署

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信达证券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１８０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０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１

（前端）

／５１９１８２

（后端）、万家公用事业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公用，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３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３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增收债券，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２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５１９５０８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精选，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５

）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稳增债

券，基金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１８６ Ｃ

类

５１９１８７

）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信达证券在以下

２５

个主要城市的

４６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账户

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上海、北京、广州、蚌埠、佛山、茂名、深圳、湛江、海口、常州、南京、本溪、朝阳、大连、

丹东、阜新、葫芦岛、辽阳、盘锦、沈阳、铁岭、营口、成都、天津、杭州（如有变化请以信达

证券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２．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

０２１

）

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客服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１９９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不保证

基金投资一定赢利，也不承诺最低收益，请投资者谨慎作出投资选择。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７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网上交流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点举行投资者网上交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交流会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以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ｎａ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公司

网上交流会。

出席本次网上交流会的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威， 董事、副

总经理兼董秘路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夏仲昊。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股票简称：汕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４８

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变更名称核准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其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经上报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和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本公司原拟变更的名称 “万泽股份有限公

司”已重新核准确定为“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中拟修改

的公司名称也将随着修改，一并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０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８

月

３１

日、

９

月

１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

制，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经向公司管理层询证，除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９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披露的公司一季度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披露的公司半年度报

告及本日公告的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外，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信息。

２

、经公司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车汽修（集团）总公司函证，确认到目

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在核实并函证实际控制人中车汽修（集团）总公司后做出如下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在可预见的两周以内，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